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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離輻射防護法規-體系介紹

阮綜合醫院放射腫瘤科

劉明祥

日期 :111.09.04

高雄榮民總醫院-18小時輻防訓練
以取代輻射安全證書之輻射安全講習



 講員:劉明祥

•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碩士
•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電機工程博士
• 阮綜合醫院放射腫瘤科，輻射安全室，正子中心
• 中華民國醫學物理學會第八屆理事長
•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監事
• 醫學物理師 (醫物甄字第057號)
• 醫學劑量師 (醫物甄字第034號) 
• 輻射防護師 (輻專師字第00013號)
• 醫事放射師 (放字第001636號)
• 放射性物質生產設施運轉人員證書 (運轉證字第00058號)
• 教育部部定助理教授 (助理字第144115號)
 E-mail: minghsiang.liou@gmail.com
 Phone: (07)3351121-1653
 Cell phone: 0935418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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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游離輻射防護法

及其授權辦法

游離輻射防護管制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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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游離輻射防護法於92年2月1日施行，111
年6月21日修法，預計明年實施，罰則最
高提高3倍。

 近5年分別開立20件處分書，分別處以設
施經營者3.4~60萬元之罰鍰。

 游離輻射防護法第11條規定：主管機關
得隨時派員檢查輻射作業及其場所；不
合規定者，應令其限期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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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熟悉游離輻射防護法規

 避免違反法規規定

 強化自我管理及檢查能力

 導正並強化輻防專業能力



哦.....比林北卡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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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離輻射防護法及其授權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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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離輻射防護原理

 正當化
 引起輻射曝露之行為，

務必利大於弊。

 最適化

 合理抑低 ALARA

 劑量限制
 等價劑量：防止確定(非機率)效應的發生

 有效劑量：管制降低機率效應之發生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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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目的、主管機關

 立法目的

 為防制游離輻射危害，維護人民健康及
安全，特依輻射作業必須合理抑低其輻
射劑量之精神制定本法

 主管機關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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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離輻射防護法架構

 公布及施行日期
 91.01.30總統公布

 92.02.01施行

 總則(4條)
 輻射安全防護(24條)
 放射性物質、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輻
射作業之管理(9條)

 罰則(13條)
 附則(7條)



11

用詞定義(摘錄)
 輻射源：指產生或可產生游離輻射之來源，包括放

射性物質、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或核子反應器
 輻射作業：指任何引入新輻射源或曝露途徑、或擴

大受照人員範圍、或改變現有輻射源之曝露途徑，
從而使人們受到之曝露，或受到曝露之人數增加而
獲得淨利益之人類活動。包括對輻射源進行持有、
製造、生產、安裝、改裝、使用、運轉、維修、拆
除、檢查、處理、輸入、輸出、銷售、運送、貯存、
轉讓、租借、過境、轉口、廢棄或處置之作業及其
他經主管機關指定或公告者。

 設施經營者：指經主管機關許可、發給許可證或登
記備查，經營輻射作業相關業務者。

 輻射工作人員：指受僱或自僱經常從事輻射作業，
並認知會接受曝露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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輻射工作人員

 輻射工作人員認定基準(93.6.28會輻字第0930020987號令)

 游離輻射防護法第二條第一項第十六款規定所稱
「經常從事輻射作業，並認知會接受曝露之人員」，
指從事游離輻射作業之人員，其所受曝露經評估有
超過游離輻射防護安全標準第十二條第一項所定劑
量限度之虞者。

 第一點評估，應由經主管機關認可之從事輻射防護
偵測業務者或專職輻射防護人員為之，並以書面載
明評估結果，經受評估人員與設施經營者或雇主簽
署後，由設施經營者或雇主保存備查，保存期限至
受評估人員離職之日止。自僱者，亦同。

 第一點評估，亦得以放射性物質或可發生游離輻射
設備之輻射安全測試報告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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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離輻射防護法之相關法規命令

 游離輻射防護法施行細則

 游離輻射防護安全標準

 放射性物質安全運送規則

 輻射防護管理組織及輻射防護人員設置標準

 輻射防護人員之認可及管理辦法

 人員輻射劑量評定機構認可及管理辦法

 輻射防護服務相關業務管理辦法
 輻射防護偵測業務

 輻射防護訓練業務

 物質或設備銷售服務業務

 輻射工作場所之管理及場所外環境輻射監測作業準則

 嚴重污染環境輻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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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離輻射防護法之相關法規命令(續)

 放射性物質與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及其輻射作業管理
辦法

 放射性物質或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操作人員管理辦法

 高強度輻射設施及運轉人員管理辦法

 放射性物質生產設施運轉人員管理辦法

 商品輻射限量標準

 放射性污染建築物事件防範及處理辦法

 軍事機關之輻射防護及管制辦法

 游離輻射防護管制收費標準

 輻射源豁免管制標準

 輻射工作人員特別健康檢查項目(行政規則)

 醫療曝露品質保證標準與組織及人員設置管理辦法

 輻射醫療曝露品質保證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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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離輻射防護安全標準
放射性物質安全運送規則

 游離輻射防護安全標準

 應參考ICRP最新標準

 視實際需要訂定導則

 規範輻防作業基準及人員劑量限度

 放射性物質安全運送規則

 規範放射性物質之包裝、包件、交運、
運送、貯存等作業及核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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輻射安全防護

 置輻射防護管理組織或人員

 擬訂輻射防護計畫

 作業符合輻防標準

＊人員防護

＊區域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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輻射防護管理組織、輻射防護人員

 依輻射防護作業之規模及性質設置

 輻射防護計畫未經核准前，不得進行輻射作業(輻防法
第七條)擬訂應參酌事項(施行細則第二條)

 輻射防護管理組織及權責

 人員防護

 地區管制

 輻射源管制

 放射性物質之廢棄

 意外事故處理

 合理抑低措施

 紀錄保存

 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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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輻射作業規模及性質置輻防管理組織或人員

規模小型
性質單純

設專職輻防人員

(經主管機關核淮

得以兼職人員暫代)

規模中型
性質適中

業務主管、專職
輻防人員(經主
管機關核淮，得
以兼職人員暫代)

輻射防護業務單位

相關部門
主管

設施經營
負責人

或其代理人

輻射防護

管理組織

規模大型
性質複雜

輻射作業

免設輻射防護

管理組織或

免置輻防人員

輻射防護管理委員會

業務主管
、專職
輻防人員

活度、能量、數量

經主管機關核准，得
聘請從事輻射防護偵
測業務機構向主管機
關報備之輻射防護人
員兼任專職輻防人員
之工作（一年為限且
與專職操作人員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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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達配置輻射防護人員者之編組架構

部門二專職輻防人員
(經主管機關
核淮，得以兼
職輻防人員暫
代)

部門一

設施經營
負責人位階提高

部門三

經主管機關核准，得聘請從事輻射防護
偵測業務機構向主管機關報備之輻射防
護人員兼任專職輻防人員之工作（一年
為限且與專職操作人員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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輻射工作人員的防護

 年齡的限制

 對懷孕女性輻射工作人員的工作條件
的檢討

 教育訓練(確保具備輻射源安裝及指
導使用者操作輻射源設備之能力)

 劑量監測

 體格(健康)檢查

 特別醫務監護(意外曝露、緊急曝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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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防護

 一般人
 對一般人造成之劑量，符合輻防標準之劑量限度。

 輻射工作人員
 定期訓練(輻防法第14條及施行細則第5條)
每年3小時，訓練科目，授課人員資格，紀錄內容，
紀錄保存十年。

 劑量監測(輻防法第15條及施行細則第6、7條)
劑量符合輻防標準之劑量限度。
定期及逐年記錄職業曝露，及歷史紀錄。離職或停
止參與輻射工作之日起，至少保存三十年，並至年
齡超過七十五歲。離職時，應提供其紀錄。

 醫務監護(輻防法第16條及施行細則第8條)
檢查項目及紀錄保存(至少30年)，準用勞工健康保
護規則之規定(第12條、第20條、附表三及附表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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輻防安全標準

 工作人員
 全身：100 mSv/5a
 眼球水晶體：150 mSv/a
 皮膚、四肢：500 mSv/a
 視為：見公式
 特別情形

 16-18歲學生學徒
 全身：6 mSv/a=20 mSv/a  3/10
 眼球水晶體：50 mSv/a
 皮膚或四肢：150 mSv/a

 孕婦
 腹部表面：2 mSv
 體內：2％ALI＝0.02 ALI＝0.02  50

＝1 mSv(現行)

0    1     2     3     4     5年

20 mSv/a(平均)

50 mSv/a(毫西弗/年)

(追溯從92年起算)

ALI: annual limit on int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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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的保護

 輻射工作埸所以外地區之限制

 輻射強度、空氣中、水中、污水下水道
的放射性物質濃度不超過游離輻射防護
安全標準之規定

 放射性廢水、廢氣之排放

 實施輻射安全評估，報請核准

 記錄及申報並保存



36小時課程法令… 24

標準第十三條

 設施經營者於規劃、設計及進行輻射作業時，對
一般人造成之劑量，應符合前條一般人之劑量限
度。

 設施經營者得以下列兩款之一方式證明其輻射作
業符合前條一般人之劑量限度：
 以度量或模式計算關鍵群體中個人所接受之劑量，符
合前條之劑量限度。

 由含放射性物質之廢氣或廢水之排放，造成輻射工作
場所邊界之空氣中及水中之放射性核種濃度不超過附
表四之二第四欄、第五欄所定之濃度；且對輻射工作
場所外地區中一般人體外曝露造成之劑量，於一小時
內不超過0.02毫西弗，一年內不超過0.5毫西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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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劃分

 管制區

 管制措施

 監測區

 必要之輻射監測

 輻射工作場所外

 環境輻射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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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防護

 輻射作業場所外(輻防法第8、9條：輻射安全評估)

 環境之輻射強度與水中、空氣中及污水下水道中所
含放射性物質之濃度，不超過輻防標準之規定。

 輻射作業場所
(輻防法第10條：擬訂場所劃分、管制、監測計畫)
(場所作業準則)

 依場所之設施、作業特性及輻射曝露程度劃分。擬
訂計畫，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實施。(提供平面圖
並予劃分及標示；或以劑量率劃分區域。)

 管制區應設置實體圍籬，並於進出口處及區內適當
位置，設立明顯之輻射示警標誌及警語。

 管制：審查工作人員防護相關紀錄，提供適當之人
員劑量計、輻射防護裝具及資訊，並使其正確使用。

 監測區應實施定期或連續性之輻射及污染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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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

 得隨時派員檢查

 對不合規定者之處理

 限期改善、停止全部或一部之作業、
逕予廢止其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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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事故之處理

 採行必要之防護措施

 採行緊急曝露

 報告主管機關

 負責事故後之清理

 實施調查、分析、記錄、並提出
(事故)報告

 不得移動或破壞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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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

 定期報告

 事故報告

 劑量超過游離輻射防護安全標準之規定者

 輻射工作場所以外地區之輻射強度或放射
性物質濃度超過游離輻射防護安全標準之
規定者

 放射性物質遺失或遭竊者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重大輻射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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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曝露

 醫療曝露品質保證計畫

 目的

 對象

 醫療曝露品質保證組織、專業人員、
委託相關機構

 協助病人接受輻射醫療者

 事前告知

 施以適當之輻射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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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安全之維護

 商品

 公私場所

 建築材料

 施工中之建築物

 放射性污染建築物

 有遭受放射性污染之虞之建築物



32

輻射防護服務業務

 輻射防護偵測業務

 放射性物質與可發生游離輻射設
備銷售服務業務

 輻射防護訓練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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輻射公害事件

 干預

 限制人車進出

 強制疏散人車

 求償

 不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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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離輻射管制-物、作業

 管制對象-放射性物質、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
輻射作業

 管制方式

 許可(證)、登記備查、豁免管制量

 有效期限

 十年(生產設施許可證及製造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 
 五年(其他許可(證)
 無 (登記備查) ，但每五年應完成輻射安全測試報告。

 偵測(詳物質與設備管理辦法)
 許可證：每年至少一次，並提報偵測證明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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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離輻射之管制-人
 輻射防護人員

 輻射防護師、員

 操作人員
 輻射安全證書

 相關執業執照

 訓練(18小時)
 操作登記備查類輻射源

 訓練計畫應先核備。

 運轉人員
 高活度放射性物質﹙1000TBq﹚、高能量可發生游
離輻射設備﹙30MeV﹚、 放射性物質生產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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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使用或運轉

 安全條件與原核准內容不符時

 應先申請核准

 依核准之方式封存或保管

 再使用或再運轉應報請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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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停止使用或運轉

 放射性物質、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
 列冊陳報主管機關

 退回、轉讓、以放射性廢棄物處理、
依主管機關之方式處理

 三個月內完成處理

 生產製造設施、高強度輻射設施
 六個月內擬訂清理計畫

 三年內完成清理

 完畢後應報請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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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永久停止使用或運轉

 未依規定報請停止使用或運轉，持續
達一年以上者

 核准停止使用或運轉期間有污染環境、
危害人體健康且無法改善或已不堪使
用

 廢止許可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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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則--刑責

 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
百萬元以下罰金 (新法修正後最高九百萬)
 違反規定，擅自或未依核准之輻射防護計畫進行輻射

作業，致嚴重污染環境。

 違反規定，擅自排放含放射性物質之廢氣或廢水，致
嚴重污染環境。

 未依規定取得許可、許可證或經同意登記，擅自進行
輻射作業，致嚴重污染環境。

 未依規定取得許可證，擅自進行生產或製造，致嚴重
污染環境。

 棄置放射性物質

 明知為不實事項而申報或於業務上作成之文書為不實
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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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則--刑責(續)

 一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
百萬元以下罰金(新法修正後最高三百萬)
 不遵行主管機關依第十一條第一項或第十三條第二
項規定所為之停止作業命令。

 未依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經主管機關許可，擅
自於商品中添加放射性物質，經令其停止添加或回
收而不從。

 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二項或第二十三條第三項規定，
未依主管機關命令為一定之處理。

 未依第三十五條第二項規定提出設施清理計畫或未
依期限完成清理，經主管機關通知限期提出計畫或
完成清理，屆期仍未遵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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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則--罰鍰

 依不同情節，處新臺幣四萬元以上三百
萬元(九百萬)以下罰鍰，並令其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按次連續處罰，並得令
其停止作業；必要時，廢止其許可、許
可證或登記

 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理人、
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行業務犯
第三十八條或第三十九條之罪者，除處
罰其行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
以各該條之罰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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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則--罰鍰(摘錄)
 擅自或未依核准之輻射防護計畫進行輻射作業

 擅自於商品中添加放射性物質

 未依規定取得許可或許可證，擅自進行輻射作
業

 未依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通知主管機關（事故
通報）

 未依規定實施人員劑量監測

 未依規定經同意登記，擅自進行輻射作業

 僱用無證書（或執照）人員操作或無證書（或
執照）人員擅自操作(許可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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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則--罰鍰(摘錄)(續)
 違反放射性物質安全運送規則

 未依規定實施教育訓練

 違反第二十六條第一項規定或主管機關依同條
第二項規定所定之管理辦法規定（輻射防護服
務相關業務管理辦法）

 依本法規定有記錄、保存、申報或報告義務，
未依規定辦理

 未依規定告知人員劑量監測結果

 僱用未經訓練之人員操作或未經訓練而擅自操
作(登記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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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則其他規定

 可強制執行

 經廢止許可證或登記者一年內不得再申
請同類許可證或登記

 沒入

 放射性物質、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商品、
或建築材料

 處理或監管費用由受處罰人或物之所有人負
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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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187-1、2、3條(擇要)

 不依法令販賣、運輸或持有放射性物質者，
處五年以下有期徒刑。

 放逸放射線，致生公共危險者，處五年以
下有期徒刑。 (未遂犯罰之)

 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十年以上有期
徒刑；致重傷者，處五年以上有期徒刑。

 無正當理由使用放射線，致傷害人之身體
或健康者，處三年以上十年以下有期徒刑。
(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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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罰法第26條(自95年2月5 日施行)

 一行為同時觸犯刑事法律及違反行政
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律處罰之。
但其行為應處以其他種類行政罰或得
沒入之物而未經法院宣告沒收者，亦
得裁處之。

 前項行為如經不起訴處分或為無罪、
免訴、不受理、不付審理之裁判確定
者，得依違反行政法上義務規定裁處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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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則

 委託
 認可、訓練、檢查、偵測或監測

 收費標準
 審查費、檢查費、證書費及執照費

 豁免管制
 輻射源所產生之輻射無安全顧慮者

 軍事機關
 應依本法由主管機關會同國防部另以辦法定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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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游離輻射防護法規處分案例(1/6)

 事實：迴旋加速器操作人員長期滯留國外未實
際參與迴旋加速器之操作。

 違規條文：游離輻射防護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
規定：「其生產製造設施之運轉，其所需具備
之安全條件與原核准內容不符者，設施經營者
應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停止使用或運轉，並依
核准方式封存或保管」及其施行細則第十九條
第一款：「輻射作業場所依本法規定需由合格
人員負責操作，其操作人員離職而未於三十日
內補足者」之規定。

 處分：罰鍰 4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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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游離輻射防護法規處分案例(2/6)

 事實：經查直線加速器屏蔽條件更動造成管制
區輻射劑量率為33微西弗/小時，高於本會核
准內容25微西弗/小時。

 違規條文：違反游離輻射防護法第三十四條第
一項規定：「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之使用，其
所需具備之安全條件與原核准內容不符者，設
施經營者應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停止使用，並
依核准之方式封存或保管」及其施行細則第十
九條第六款：「其他經主管機認定之情形」之
規定。

 處分：罰鍰 4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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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游離輻射防護法規處分案例(3/6)

 事實：設置之電腦斷層掃描儀，未經本
會同意即進行輻射作業。

 違規條文：違反游離輻射防護法第二十
九條第三項規定：「經指定應申請登記
備查者，應報請主管機關登記後，始得
進行輻射作業」。

 處分：罰鍰 1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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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游離輻射防護法規處分案例(4/6)

 事實：儀器（ECD）內含密封放射物質
Ni-63，未經本會核准即予報廢。

 違規條文：違反游離輻射防護法第三十
五條第一項規定：「放射性物質之永久
停止使用，應列冊陳報主管機關，並以
放射性廢棄物處理或依主管機關規定之
方式處理」。

 處分：罰鍰 1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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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游離輻射防護法規處分案例(5/6)

 事實：診所之單齒X光機遷移後，未檢
送輻射安全測試報告予主管機關審核，
即逕行恢復使用。

 違規條文：違反游離輻射防護法第二十
九條第三項規定：「經指定應申請登記
備查者，應報請主管機關登記後，始得
進行輻射作業」。

 處分：罰鍰 1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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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游離輻射防護法規處分案例(6/6)
 事實：操作人員未領有輻射安全證書或執照，

卻逕自操作登記證類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且
未依規定實施輻射工作人員之體格及健康檢查。

 違規條文：違反游離輻射防護法第十六條第一
項規定：雇主僱用輻射工作人員時，應要求其
實施體格檢查；對在職之輻射工作人員應實施
定期健康檢查。及同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
操作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之人員，應受本會指
定之訓練並領有輻射安全證書或執照。

 處分：罰鍰 4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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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離輻射防護法規Q＆A(1/4)
 操作人員之定義及適用對象？

 對於直接使用、接觸放射性物質或可發生游離輻
射設備，或涉及改變含放射性物質之機具、可發
生游離輻射設備之輻射場強度之人員，即為「游
離輻射防護法」31條所稱之「操作人員」。

 該等人員應受主管機關指定之訓練，並領有輻射
安全證書或主管機關認可之輻射相關執業執照；
於操作一定活度以下之放射性物質或一定能量以
下之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者，得以訓練代之。

(外國人…在中華民國境內…須操作放射性物質或
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時，應由訂約之設施經營者
檢具該外國人之國外操作或輻射防護訓練證明文
件影本，向主管機關申請審查合格後，始得為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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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離輻射防護法規Q＆A (2/4)

 游離輻射防護法第十四條第四項規定雇主應對在職
之輻射工作人員定期實施教育訓練，另指派在職輻
射工作人員或由其自行參加相關學術研討會，是否
亦可視為已實施定期教育訓練？

 依施行細則第五條，僅對雇主定期實施之教育
訓練中之受訓時數、授課人員與紀錄保存年限
有所規範，而未對其實施方式加以規定。

 對於小規模之業者或自僱者，無論其與其他業
者合辦教育訓練，或指派人員參加相關學術研
討會，只要受訓時數、授課人員資格、紀錄保
存等符合施行細則規定，可視為已實施定期教
育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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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離輻射防護法規Q＆A (3/4) (4/4)

 原廠中文或英文測試報告是否可於裝機測試後補送？

 「原廠安全測試報告」係指原廠於該項設備「量
產前」，向該國主管機關申請製造許可時所附之
「原型機」輻射安全測試報告。 與經由量產、運
輸、入廠、組裝後個別設備之『安裝』安全檢測
報告性質不同。

 本項仍應於輸入前提供主管機關審查。

 為何須執行密封放射性物質擦拭測試？何人有資格執
行？

 為避免密封放射性物質因使用、磨損等因素，無
法達到密封完整性，而造成人員及環境之污染，
故需定期執行擦拭測試。

 擦拭測試應由經主管機關認可之輻射防護偵測業
務者或設施經營者指定之輻射防護人員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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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e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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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rss.aec.gov.tw/law/LawCategoryMain.aspx?
CategoryID=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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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游離輻射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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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年換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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